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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108203臺北市萬華區昆明街100號6
樓
承辦人：于主念
電話：02-23759800轉分機1958
傳真：02-23611329
電子信箱：bz7643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永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24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衛疾字第1133045308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因應近期國內新增4例登革熱本土確定病例，請貴機關學

校加強各項登革熱防治工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2-113年度首都生活圈登革熱/屈公病防治計畫

辦理。

二、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（下稱疾管署）監測資料，113年

截至9月22日全國累計170例登革熱本土病例，其中於9月18

日至22日間新增4例本土病例，分別為居住花蓮縣1例及新

北市中和區1例、新店區2例，4例登革熱病例分別有新北市

中和區興南里、景南里或新店區新和里活動史（為相連里

別），其中2名有三介廟及天山公園活動史，疾管署研判前

揭4例疑為同一起本土登革熱群聚疫情，又部分確診個案有

本市活動足跡，爰本市登革熱疫情風險升高；另全國累計

215例境外移入病例，感染地以東南亞國家為主，包括印

尼、菲律賓及泰國等，該等國家近期登革熱疫情嚴峻，登

革熱境外移入風險仍高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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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近期國內各地氣溫偏高且常有降雨情形，適合病媒蚊生

長，為防範登革熱疫情擴散，請加強以下防治工作：

(一)請主動向所屬員工及民眾宣導落實環境管理，加強雨後

戶內外環境巡查，清除積水容器以降低病媒蚊密度；如

出現登革熱疑似症狀應儘速就醫，主動告知旅遊及活動

史。

(二)加強社區動員，針對農、菜園（田園基地）、市場、工

程工地、空屋空地、易積水之地下室等登革熱高風險場

域，請加強孳生源清除與查核。

(三)請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加強轄內醫療院所訪視，提醒院

所提高通報警覺，加強TOCC問診，並適時使用登革熱NS1

快速診斷試劑，以利及早發現病例，縮短隱藏期；進行

孳生源查核時，如查有陽性容器，請落實開立傳染病源

改善通知單，或移送行政裁罰。

(四)請提醒所轄各級學校落實校園孳生源巡檢與清除，並宣

導教職員工生如前往登革熱流行地區旅遊，請做好防蚊

措施，返國後自我健康監測14日。

四、有關登革熱最新疫情與衛教資訊，可至疾管署全球資訊網

（https://www.cdc.gov.tw）/傳染病與防疫專題/傳染病

介紹/登革熱項下，或本府衛生局網站（https://health.

gov.taipei/）/主題專區/傳染病預防/登革熱專區項下查

閱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除外)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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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局代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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